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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屏東縣萬丹鄉公所 函
地址：（屏東縣萬丹鄉和平西路155號）
承辦人：林育君
電話：08-7772111分機22
傳真：08-7773138
電子信箱：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萬新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31日
發文字號：萬鄉民字第112314220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(2398364_11231422000_1_2398364_11231422000_1.pdf、

2398364_11231422000_1_2398364_11231422000_2.pdf)

主旨：本鄉112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自強獎學金即日起接受申請，

受理時間至11月20日(一)止，惠請協予公告周知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受理時間：即日起至112年11月20日(一)止。

二、受理方式：請逕送申請資料至本所或郵寄（以郵戳為

憑）。

三、相關文件亦可至萬丹鄉公所網站之最新消息參閱。

四、檢附本所自強獎學金獎助要點1份、申請書1份。

正本：屏東縣立萬丹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萬新國民中學、屏東縣萬丹鄉萬丹國民小學、
屏東縣萬丹鄉四維國民小學、屏東縣萬丹鄉廣安國民小學、屏東縣萬丹鄉社皮國
民小學、屏東縣萬丹鄉興華國民小學、屏東縣萬丹鄉新興國民小學、屏東縣萬丹
鄉興化國民小學、屏東縣萬丹鄉新庄國民小學、本鄉各村辦公處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


